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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a

本标准按照 GB/T 1.1 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 4284-1984《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与 GB 4284-1984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 1 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
——增加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农用污泥的定义（见第 3 章）；

- 增加了多环芳煌的限值（见 4.1）；

- 增加了允许使用污泥产物的农用地类型和规定（见 4.1）;

—修改了污泥产物的污染物浓度限值（见 4.1,1984 年版的 1.1）;
- 增加了卫生学指标要求（见 4.2）；

- 增加了理化指标的要求（见 4.3）；

- 修改了每年每亩的施用量（见 4.4,1984年版的 2.1）；

―修改了在同一地块连续使用的年限（见 4.4,1984 年版的 2.1）；

——增加了检测分析方法（见第 5 章）；
- 增加了监测与取样方法的要求（见第 6 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究所、全国污泥处理处置促进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南大学、北京

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博联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桂林理工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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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4284—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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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农用时的污染物控制指标、取样、检测、监测和取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在耕地、园地和牧草地时的污染物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 (a)花的测定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CJ/T 147 城市供水 多环芳炫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CJ/T 221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

NY 525 有机肥料

GB/T 17136 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7 土壤质量 总铭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土壤质量 镇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 sludge from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净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水率不同的半固态和固态物质,不包括栅渣、浮渣

和沉砂池砂砾。

3.2
农用污泥 sludge for agricultural use

经过无害化处理达标后可用于耕地、园地、牧草地等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产物。

4 泥质要求

4.1 污染物指标

污泥产物农用时*根据其污染物的浓度将其分为 A级和 B级污泥产物，其污染物浓度限值应满足
1



GB 4284—2018

表 1的要求。A级和 B级污泥产物的使用条件见表 2。

表 1 污泥产物的污染物浓度限值

表 2 允许使用污泥产物的农用地类型和规定

序号 控制项目
污染物限值

A级污泥产物 B级污泥产物

1 总镉（以干基计）/（mg/kg） <3 <15

2 总汞（以干基计）/（mg/kg） <3 <15

3 总铅（以干基计）/（mg/kg） <300 <1 000

4 总铭（以干基计）/（mg/kg） <500 <1 000

5 总神（以干基计）/（mg/kg） <30 <75

6 总银（以干基计）/（mg/kg） <100 <200

7 总锌（以干基计）/（mg/kg） <1 200 <3 000

8 总铜（以干基计）/（mg/kg） <500 <1 500

9 矿物油（以干基计）/（mg/kg） <500 <3 000

10 苯并（a）花（以干基计）/（mg/kg） <2 <3

11 多环芳煌（PAHs）（以干基计）/（mg/kg） <5 一16

污泥产物级别 允许使用的农用地类型

A 级 耕地、园地、牧草地

B级 园地、牧草地、不种植食用农作物的耕地

4.2 卫生学指标

污泥产物农用时，其卫生学指标及限值应满足表 3的要求。

表 3 污泥产物的卫生学指标

序号 控制项目 限值

1 蛔虫卵死亡率/% ≥95

2 粪大肠菌群菌值 >0.01

4.3 理化指标

污泥产物农用时，其理化指标及限值应满足表 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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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污泥产物的理化指标

序号 项目 限值

1 含水率/% ≤6O

2 pH 5.5 8.5

3 粒径/mm <10

4 有机质（以干基计）/% >20

4.4 其他要求

污泥产物农用时，年用量累计不应超过 7.5 t/hmy以干基计），连续使用不应超过 5年。

5 取样与检测

5.1 采样方法

污泥产物的采样按照 GB/T 6679的规定执行。

5.2 检测分析方法

污泥产物的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5。

表 5 污泥检测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采用标准

1 含水率
真空烘箱法 NY 525

重生法 CJ/T 221

2 pH
玻璃电极法 NY 525

玻璃电极法 CJ/T 221

3 有机质
重铝酸钾容量法 NY 525

重量法 CJ/T 221

4 蛔虫卵死亡率 显微镜法 GB 7959

5 粪大肠菌群菌值 发酵法 GB 7959

6 总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21

7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
常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CJ/T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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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采用标准

8 总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常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21

9 总铭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7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常压消解后二苯碳酰二脱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二苯碳酰二脱分光光度法

CJ/T 221

10 总珅

常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21

11 总银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21

12 总锌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21

13 总铜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21

14 矿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CJ/T 221

15 苯并（a）花 荧光分光光度法 GB 5009.27

16 多环芳炫 液相色谱法 CJ/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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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粒径

污泥产物粒径的测定应多点均匀取样品 1 kg,先用 10 mm孔径的筛过筛。不能过筛的物质称重,

其质量应小于污泥产物质量的5%（即＜50 g）,否则为不合格。

6 监测与取样方法

6.1 取样按 GB/T 6679 的规定进行。
6.2 应每月进行一次抽样检测，并应留存每一批次的样品。

6.3 污泥产生或处理企业应保留污泥理化性质、使用地点和用量记录。


